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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公職社會工作師 

科 目：社會福利政策與法規 

 

一、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歐洲若干國家又出現國家債務危機，其政府提出的解題之一，即

是對現有的多項社會福利進行刪減或改革，社會福利似成為歐債危機的一個肇因。相對在我

國卻因政治選舉，各政黨紛紛對福利津貼或相關補助加碼，同時以不增加稅收為訴求。另為

解決經濟產業的問題和失業的後續效應，政府也推出諸多的擴大公共支出的內容和項目，進

而導致國家債務的增加。面對這種局勢的演變，請說明對於我國社會福利的未來發展將帶來

何種影響？並請提出適當的對策。 

【擬答】： 

對我國社會福利發展的影響 

國家社會所面臨之新、舊挑戰未嘗稍歇，全球化下國家競爭力的維持、產業轉型帶來就業

型態與機會的轉變、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所帶來的世代正義議題、性別結構變遷引發了

家庭型態多元化、貧富差距擴大導致青年與中產階級落入貧窮的焦慮感日深等，構成當前

我國社會發展的瓶頸。 

對策 

公平的新社會首在保障弱勢國民，減少社會不公情形。政府除應支持家庭發揮生教養衛

功能外，並應積極協助弱勢家庭，維護其家庭生活品質，落實在地服務，讓兒童、少年

、身心障礙者、老人均以在家庭與社區中受到照顧與保護為優先原則，並在考量上述人

口群的最佳利益之下提供補充性措施，以切合被服務者之個別需求與人性化的要求。為

此，中央與地方政府應本於一體關係推動社會福利，全國一致的方案應由中央規劃推動

，因地制宜之方案由地方政府負責規劃執行，而中央政府應積極協助縮小城鄉差距。政

府應聚焦於國民基本生活、健康、尊嚴之保障，而民間能夠提供之服務，政府應發揚公

私夥伴關係，鼓勵民間協力合作，並致力於創造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環境，以

提供國民完善的服務。 

包容的新社會在於消除一切制度性的障礙，保障所有國民參與社會的權利。政府應積極

介入預防與消除國民因年齡、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狀況、婚姻、社經地位

、地理環境等差異而可能遭遇的歧視、剝削、遺棄、虐待、傷害、與不義，以避免社會

排除。並尊重多元文化差異，為不同性傾向、族群、婚姻關係、家庭規模、家庭結構所

構成的家庭型態營造友善包容的社會環境。為達上述目標，政府應結合社會福利、衛生

醫療、民政、戶政、勞動、教育、農業、司法、營建、原住民等部門，加強跨部會整合

與績效管理，俾利提供全人、全程、全方位的服務，以增進資源使用的效率。 

正義的新社會在於提供所有國民平等的發展機會，以國民福祉為優先，針對政治、經濟

、社會快速變遷下的國民需求，主動提出因應對策。尤其著重積極福利，藉由社會投資

累積人力資本來促進經濟與所得的穩定成長，進而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維繫社會團結與

凝聚。為此，各種社會福利措施應該善盡其各自的功能，因應生活風險建構健全的預防

制度，以社會保險維持國民基本經濟安全，以社會救助與津貼維護國民生活尊嚴，以福

利服務提升家庭生活品質，以健康照護維持國民健康與人力品質，以就業穩定國民之所

得安全與社會參與，以居住協助與社區營造協助國民在地安居樂業。更須致力於社會福

利財務負擔的衡平、即時資訊系統的整合、社工與衛生人力的充實、教育訓練的精進、

研究發展的創新，以及科學指標的建構等，以期社會福利的永續發展。 

 

二、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已於民國 100 年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章身分權益

的條文內容，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身分權益條文內容，新舊法之間的異同為何？在罰則方

面是否也有差異？近年來出養國外者有違反兒少權益情事，請說明對於被出養的兒童或少年

如何能確保其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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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新舊法異同 

相同處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於接受委託後，應先為出養必要性之訪視調查，並作成評估報告；

評估有出養必要者，應即進行收養人之評估 

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他適當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

行訪視，提出訪視報告及建議。 

命收養人與兒童及少年先行共同生活一段期間；共同生活期間，對於兒童及少年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收養人為之。 

父母對於兒童及少年出養之意見不一致，或一方所在不明時，父母之一方仍可向法院

聲請認可。經法院調查認為收養乃符合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時，應予認可。 

相異處－新法要求 

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以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財團法人、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

機構（以下統稱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限。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得向收養人收取服務費用 

父母或監護人因故無法對其兒童及少年盡扶養義務而擬予出養時，應委託收出養媒合

服務者代覓適當之收養人。但下列情形之出養，不在此限： 

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及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相當。 

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 

評估有出養必要者，應即進行收養人之評估，並提供適當之輔導及協助等收出養服務

相關措施；經評估不宜出養者，應即提供或轉介相關福利服務。 

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 

命收養人接受親職準備教育課程、精神鑑定、藥、酒癮檢測或其他維護兒童及少年最

佳利益之必要事項；其費用，由收養人自行負擔。 

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被遺棄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 

罰則 

新增：未經許可從事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由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收出養媒合服務者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業務檢查與管理、停業、歇業

、復業之規定者，由許可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

公布其名稱或姓名。 

出養國外方面：以國內收養人優先收養為原則。 

 

三、民國 54 年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中，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被認定為政策項目之一，也是推動

政策的方式，四十餘年來各界對其有諸多的批評和要求修正調整。在全球化及人口老化的趨

勢衝擊下，社區內的貧窮、失業、老人關懷及弱勢照顧等各種問題引發重視，以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所示的工作內容和方法是否足以承擔和負荷？倘若有所不足和不適，請說明社區發展

工作綱要應做何種改善或調整。 

【擬答】：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內容與方法是否足以承擔 

社區發展最被詬病的是長期社區居民在政府作主、指導並配合資源掌控的行徑之下，使

得人民與社區產生異化及悖離。整個社區的推動在政策引領及行政支配下，成為一個等

因奉此的迎合作為，造成社區人民對於政府的依賴與期待。 

社區發展在欠缺人才培育及經費自主的情況下，加上歷來社區發展偏重在硬體建設及物

質補助的型態，造成社區發展欠缺永續經營及推動的條件，更重要的是，缺乏社區核心

價值及問題的思考，使得社區建設成為一個空洞、表面的假象。當然，社區發展被貼上

政治選舉地方派系複雜的糾纏及困擾，更使得社區發展喪失原有的存立基礎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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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與調整 

加強推行社會福利社區化，全面建立社區福利服務的網絡，確保福利服務落實於基層。 

加強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社區組織，以發揮組織功能。 

鼓勵社區因應地方需要及特質，拓展地方產業，增加社區居民經濟收入，以改善民眾生

活環境，提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 

加強推動辦理社區意識凝聚活動，充實社區居民精神生活內涵，培養富而好禮的價值觀

。 

有效培養並運用志願服務人員參與社區建設，以發揮社區發展自助人助精神，加速推動

社區建設工作。 

加速社區專業人力之培訓，充實社區工作幹部專業知能，以提昇專業服務品質。 

加強與教育、文化、交通、環保、農林、民政、衛生等單位合作，共同推行社區建設工

作。 

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瞭解社區發展業務執行缺失，俾據以檢討改進，並激勵地方社

區工作人員士氣，並慰勉其辛勞。 

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社區人力培訓計畫，強化與培力社區組織，健全其會務

、財務及業務，發展處理社區問題的能力，並承載來自不同部會的資源，以提供社區居

民生活所需的服務，增進社區生活的品質。 

 

四、依新修訂的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第 2項規定，內政部於民國 100 年 5 月訂定「縣(市)遊民安置

輔導自治條例範例」。請就該範例之條文內容提出檢視和評述，並針對其不足和限制提出修

正建議。 

【擬答】： 

內容 

遊民之查報，除由民眾報案外，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警察局、各鄉（鎮、市、

區）公所、公立醫院及私立醫療機構應主動查報。 

遊民之處理，由遊民人在地縣(市)政府優先處理，並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結

合警政、消防、衛政、社政、民政、法務及勞政機關（單位），建立遊民安置輔導體系

。 

送醫治療痊癒後，確實查無戶籍身分或無家可歸須保護收容者，由縣（市）政府社會局

依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法令予以安置。不願接受安置者，不受戶籍地

限制予以列冊並提供社會福利相關資訊，視需要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低温緊急庇護、沐浴

、義剪、義診、就業協助等服務。 

遊民送至社會救助機構安置前，應先送至醫療機構作疾病篩檢或內外傷科身心障礙鑑定

；其有傷病者，應予治療後再送安置；其有法定傳染病者，經醫療機構評估有傳染之虞

，並經主管機關認定須施行隔離治療者，應送傳染病指定隔離醫院接受治療，確認無傳

染之虞後再送安置；醫療機構，不得因遊民身分不明而拒絕辦理。 

不足與修正建議 

檢視現行法令政策，政府將遊民問題定位在消極性輔助，權責劃歸地方政府，因缺乏中央政

府統籌規劃，提出全國性、整體性的遊民福利政策，導致經常出現一國好幾制的狀態，例如

各縣市遊民認定標準不一、各縣市遊民輔導措施參差不齊。同時，受制於社會救助戶籍制的

規範，使得戶籍不在當地，但需受協助的遊民，無法獲致協助。對於現行法律政策與現實之

間的差距衝突，部分縣市政府與民間遊民服務機構，自 2005 年，相繼於每年由內政部召開

的全國遊民輔導會議，提出修／立法建議，然始終未獲中央政府重視。 

而究竟台灣遊民政策與法令的制定，應包含哪些層面，也存在爭議。社會普遍認為遊民與貧

窮有關。窮人一詞具有什麼涵義？可憐、失敗、無用、遊手好閒，甚至有罪惡感。貧窮的產

生，是因個人問題，還是與社會結構面向有關？對待貧困的態度，是規訓管理，或是保障基

本生存權益？看待視角的差異，影響政策包含的層面。台灣目前普遍認為遊民的產生，是因

個人問題而起，例如懶惰、遊手好閒，視遊民為需要矯正的對象，因此長期以來，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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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訓、管理、救濟為主。 

考察其他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國，為因應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型遊民數量

的增加與面臨的生活困境，都提出相應完整的全國性遊民政策，保障遊民的基本權益，以及

防止個人成為遊民的預防機制。 

面對窮忙年代下，人人都有可能成為遊民的高風群。台灣對於遊民需要重新定義，開啟不同

的視角。 


